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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关于厦门弘信电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三 

国枫律证字[2025]AN157-15 号 

 

致：厦门弘信电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本所与发行人签订的《律师服务协议书》，本所接受发行人的委托，

担任发行人本次发行的专项法律顾问，并据此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本所已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

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发行人提供的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查验，

并就发行人本次发行事宜出具了《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厦门弘信电子科技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称

“《法律意见书》”）、《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厦门弘信电子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2024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称“《律师工

作报告》”）、《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厦门弘信电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2024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一》（以下称“《补充法

律意见书之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厦门弘信电子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2024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二》（以下称

“《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二》”）。 

鉴于自前述《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二》出具后，经发行人第五届董事会第八

次会议审议通过，发行人调整了本次发行方案，故本所律师在对发行人与本次

发行方案调整相关情况进行进一步查验的基础上，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对

本所律师已经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二》

有关内容进行修改、补充或作进一步的说明。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本次发行所必备的法定文件

随其他材料一起上报，并依法对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承担相应责任；本补充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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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书仅供发行人本次发行的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用途。 

 

本所律师在《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一》

《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二》中的声明事项亦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如无特别说

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有关用语的含义与《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

中相同用语的含义一致。 

 

本所律师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注册管理办法》《业务管理办法》

《业务执业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律师

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发行人提供的文件和有关

事实进行了查验，现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发行的批准和授权 

 

（一）发行人本次发行方案调整的批准和授权 

 

经查验发行人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的会议通知、议案、会议决议、会

议记录等会议文件，发行人于 2026 年 6 月 8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2024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

公司<2024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4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论证分析报告（修订稿）>的议案》《关

于公司<2024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

稿）>的议案》《关于 2024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回报

措施（修订稿）的议案》《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

议之补充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对本次发行方案进行调整，调整了定价基

准日、发行价格、定价原则及募集资金数量。 

 

参照《适用意见》第七条之规定，“减少募集资金、减少募投项目、减少

发行对象及其对应的认购股份并相应调减募集资金总额不视为本次发行方案发

生重大变化。”本次发行方案调整后，募集资金总额较调整前相应调减，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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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数量未超过调整前确定的拟发行数量，据此，本次发行方案未发生重大变化，

根据发行人 2024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具体事宜的议案》及 2025 年第五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延长公司 2024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

议有效期及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

发行人本次发行方案上述调整事宜无需提交发行人股东会审议。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相关调整事宜已经履行了必要

的内部决策程序，获得了其内部有权机构的有效批准，合法有效。 

 

（二）发行人本次发行方案的具体调整情况 

 

根据发行人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议案及决议，发行人本次发行方案定

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定价原则及募集资金数量的调整情况如下： 

1．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

股票交易均价的 80%（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若公司股票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发现金股利、送

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将相应调

整。具体调整方法如下： 

派发现金股利：P1=P0-D 

送股或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P1=P0/（1+N） 

派发现金股利同时送股或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P1=（P0-D）/（1+N） 

其中：P0 为调整前发行价格，D 为每股派发现金股利，N 为每股送股或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数，P1 为调整后发行价格。 

最终发行价格将在通过深交所审核并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按照相关

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由公司股东会授权董事会与保荐人（主

承销商）协商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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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募集资金数量和用途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金额不低于 21,800.00 万元（含本数）且

不超过 51,800.00 万元（含本数），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二、发行人募集资金的运用 

 

（一）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的运用 

 

根据发行人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议案及决议，发行人本次发行募集资

金总额调整后的情况如下：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金额不低于

21,800.00 万元（含本数）且不超过 51,800.00 万元（含本数），扣除发行费用

后将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不会导致同业竞争。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补

充流动资金，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亦不会导致同业竞争，并已经发行人内部批

准，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式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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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厦门弘信电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024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三》的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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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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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6年6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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